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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9/2021_2022__E6_9D_91_E

9_95_87_E5_BB_BA_E7_c57_89641.htm 第一条 为了加强村镇建

筑工匠资格管理，维护村镇建筑市场秩序，保障村镇建筑工

程质量，根据《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办

法。 第二条 凡是建筑工匠在村镇从事房屋建筑活动的，均适

用本办法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匠是指以经营为目的，

具备一定的资格，独立或者合伙承包规定范围内的村镇建筑

工程的个人。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村镇

建筑工匠的资格管理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村镇建筑工匠资格管理。 第五条 建筑工

匠应当依照本办法进行资格审定，取得《村镇建筑工匠资格

证书》。 未取得《村镇建筑工匠资格证书》，不得承揽村镇

建筑工程。 第六条 建筑工匠必须具备以下资格条件： （一）

具备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达到四级以上专业技工技术水

平； （二）独立承担过二层及二层以下房屋的建筑施工； （

三）具有五年以上施工经验，期间没有发生过伤亡事故和质

量事故； （四）能够履行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责任。 第七条 申

请《村镇建筑工匠资格证书》应当提交以下文件： （一）建

筑工匠资格审定申请表； （二）身份证明文件； （三）学历

证书或专业技能证明； （四）承包工程的业绩证明材料（包

括业主对质量的评价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